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技术要求（服务要求）

1

医院

职工

工作

被服

洗涤

服务

1项

一、项目概况

职工工作服，床单、被套、枕套、洗手衣裤、蚊账、窗

帘等各种非病源污染布草用品的清洗、烘干、破损修补。每

天到采购人指定地点收污被服，送洁被服。定时收取、清点、

登记、分类包装，完成运输、消毒、清洗、烘干、修补、熨

烫、折叠、交接与质量验收等各环节工作。

二、具体要求

总体要求：每天到采购人指定地点收污被服，送洁被服。

完成定时收取、清点、登记、分类包装、运输、消毒、清洗、

烘干、修补、熨烫、折叠、交接与质量验收等各环节工作。

洗涤设备应符合 GB/T 19891、GB25116，具备国家有关部门

认定的产品质量合格证；使用的消毒剂应合法、有效，并在

产品有效期内按照批准的适用范围和方法使用。实行每天规

定时间段定时收送制度，如因采购人实际工作需要须增加收

送次数，供应商须无条件增加收送次数。有专用运输车辆（封

闭式车辆）至少 1辆，并保证车辆每日进行消毒清洗。

（一）项目基本要求：

1、供应商负责每天到采购人指定地点收污布草，送洁布

草。实行每天规定时间段定时收送制度，如因采购人实际工

作需要须增加收送次数，供应商须无条件增加收送次数。如

果供应商不按上述约定收送布草影响采购人工作的，采购人

有权扣除供应商当月洗涤费用的 30％以下的费用，并有权单

方解除合同。供应商须在响应文件中作出承诺，否则按无效

处理。

2、供应商应拥有专用运输车辆（封闭式车辆），运送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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辆分为有污染布草运送车辆与清洁布草运送车辆，并保证车

辆每日进行消毒清洗。

3、采购人的布草为普通布草，普通布草是指：已使用并

无病源污染的衣服、被单、床单、辅料等布草；

4、供应商须对工衣类洗涤前分检掏兜：将医护人员白大

衣口袋中遗留下的圆珠笔、签字笔、口红、手纸等物品掏出；

对医护人员的工作服，洗涤前先将衣领、袖口先用衣刷刷干

净。

5、须按三级甲等医院标准对所有布草进行洗涤，洗涤流

程符合医院感染管理要求；洗擦设备应在符合 GB/T 19891、

GB25116，具备国家有关部门认定的产品质量合格证；使用的

消毒剂应合法、有效，并在产品有效期内按照批准的适用范

围和方法使用。在合同有效期限内，如国家制定新标准，应

符合新的标准要求。

6、洗涤场所应严格区分污染区和清洁区，原则上毎年二

次不定期进行洗涤场所的卫生检验，时间由采购人决定，由

供应商委托有资质的卫生检测机构进行检测并出具检测报

告，检测费由供应商支付。洗涤场所的排污处理及费用由供

应商承担，如洗涤场所及排污等被相关环保、卫生等行政管

理部门处罚，则处罚金由供应商承担。供应商须在响应文件

中作出承诺，否则按无效处理。

7、采购人不负责提供给供应商工作人员休息场所，仅提

供各类布草的中转场地。

8、采购人可不定期到供应商的洗涤现场对工作质量进行

监督和指导，主要包括：对清洗作业进行不定期抽查，对洗

涤条件、环境和洗涤质量进行验收，要求供应商抽查合格率

达到 100%。

9、采购人不定期对清洗、消毒质量和服务质量进行满意

度调查，调查的对象为患者、患者家属和采购人的医务人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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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求清洗、消毒质量和服务质量的满意度必须达到 90%以上。

10、洗衣单、返洗单、布草报废单、洗涤服务投诉单等

一切单据均由供应商提供。

11、按时、按量、保证质量完成采购人交给的洗涤和配

送任务，做到日收日送。如清洗不符合洗涤质量要求和洁净

度要求的，应免费返回重洗。若一个月内有 5％以上的布草

洗涤质量达不到采购人的要求的，除免费重洗外，还应按该

月洗涤费的 10％付给采购人作为赔偿。供应商须在响应文件

中作出承诺，否则按无效处理。

12、所有项目的罚款及应赔偿采购人的款项在当月洗涤

服务费中一并扣除。

13、合同到期或双方解除合同，应提前一个月书面知会

对方。

（二）项目特殊要求：

1、对有破损或无钮扣、裤带的布草给予免费缝补更换及

补钉钮扣，实在无法缝补的，应予以报废。因采购人人为原

因或在正常淘汰年限内报废的，由采购人自行补充。因供应

商洗涤不当导致常规物品在正常淘汰年限内报废的，由采购

人提供物品清单与供应商联合确定另行采购，另行采购费用

由供应商自行承担。供应商须在响应文件中作出承诺，否则

按无效处理。

2、如未符合洗涤要求或未缝补好的布草送到医务人员或

病人手上引起法律纠纷及经济损失的，因此而产生的一切纠

纷及费用由供应商承担。

（三）服务工作质量要求：

1、人员卫生要求：

①工作人员应定期接受健康体检，并建立健康体检档案。

上岗前，要经过卫生知识培训，考核合格后方可上岗。

②患有急性传染性疾病，以及患有活动性肺结核、化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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性或渗出性皮肤病的工作人员不应参与直接接触清洁布草的

工作。

③工作人员工作时应遵守医院的规章制度，穿戴清洁的

工作衣帽，佩戴员工工作牌，保持个人卫生，应戴口罩和手

套。不得从事有损医院利益及与本职工作无关的活动，接受

采购人管理部门监督。

④接触污染布草后和接触洗涤后布草前应洗手、消毒。

2、洗涤场所及过程（包括运送）的卫生要求达到国家生

和环保等行政管理部门的强制要求。

3、洗涤消毒设备及耗材的要求

①洗涤设备应符合 GB/T 19891、GB25116，具备国家有

关部门认定的产品质量合格证。

②洗涤服务机构宜使用以下消毒设备：封闭式蒸汽高温

消毒、臭氧消毒器、二氧化氯气体发生器或经卫生行政部门

许可的消毒器械，按照许可的适用范围和方法使用。

③使用的洗涤剂应符合 GB /T13171.1、 GB /T13171.2、

GB /T26396 标准的相关要求。鼓励采用低磷和无磷的洗涤剂。

④使用的消毒剂应合法、有效，并在产品有效期内按照

批准的适用范围和方法使用。使用消毒产品时应注意避免对

工作人员的伤害和对洗涤布草的损坏。

⑤医疗布草与非医疗布草不得混洗；专锅洗或专机洗涤

设备应有相应标识。

⑥上下水道设备齐全，有条件的洗涤机构可将洗涤设备

配备双排水系统，可再次消毒便于循环预洗使用，污水及废

弃物的排放应符合 DB11/307 及国家有关规定。

4、缝补要求

①布草如出现有破损或缺失纽扣的，应及时规范缝补和

补钉；

②缝补的布料颜色、质地、纹理；及补钉的纽扣大小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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颜色应与原来被服基本一致，不可过大、过小或有明显色差；

③破损布草需缝补的，应在交接时向采购人提供补衣单，

标明名称及数量，缝补时间不得超过 2天。

5、洗涤设备要求洗衣机数量充足，满足洗涤需求。为避

免在洗涤和漂洗环节造成二次污染，洗衣机在开始工作前要

进行高温消毒处理。

6、衣被的分类和洗涤消毒要求

①病人衣被和医护工作人员的工作服必须分机洗涤。

②婴儿衣被应单独分机洗涤，不可与其它衣被混洗。

③彩色布草应单独分色洗涤，烘干。

④布草应采用高温洗涤（除受热易变形材料特殊布草物

（化纤、羊毛类织物）外）。

7、衣被晾（烘）干、熨烫、摺叠、储存要求

①对工作人员和病人衣被，衣被洗涤消毒后要分区晾晒、

烘干、熨烫、摺叠和储存，不得混杂。

②儿科衣被应有专用烘干、熨烫摺叠储存衣被处，不可

与其他衣被混淆。

8、洗净衣被质量要求

①洗净衣被要做到无异味、无臭味、无污渍、无破损。

②免费对有破损、掉纽扣的布草进行修补，实在不能修

补的，以书面方式提请采购人办理布草报废。

9、衣被收集运送要求

①收集要求；每个病区设专用衣被收集袋（箱），收集

非污染被服。衣被收集袋（箱）应保持密闭直至清洗。衣被

收集箱使用后须消毒。收集箱由采购人提供。

②每天按时到医院指定地点定时收、送出洗的布草，按

数量送回，不能丢失布草。

③收污布草人员须做好个人防护措施，如穿戴防护服、

手套、口罩、帽子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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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、衣被收集运送工具配置要求

①供应商应分别配置运送污染布草和清洁布草的专用车

辆和容器，采取封闭方式运送，不应与非布草混装混运。

②专用运输工具应根据污染情况定期清洗消毒。

③运输工具如运送感染性布草后应一用一清洗消毒，消

毒方法参照《医疗机构消毒技术规范》执行。

④运送通道：应按采购人规定的洁污专用通道装卸衣被，

不得交叉通行。

三、洗涤品目和单价上限价明细表

序号 衣物名称 单位
单价上限价

（元）

1 医护服 件 1.96

2 行政服 件 1.25

3 工作裤 条 1.05

4 洗手衣 件 1.05

5 洗手裤 条 1.05

6 医生被套 套 2.26

7 医生床单 条 1.96

8 医生枕套 个 0.61

9 衣物袋 个 1.69

10 大毛巾 条 1.05

11 大窗帘 幅 3.39

12 蚊帐 个 2.26

合计

医院职工工

作被服洗涤

服务

1年/12 项
合计单价

19.58


